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启东交投再生资源有限公司

第三方运输公司考核办法
总则

第一条目的依据
为规范建筑垃圾、装修垃圾及渣土的运输行为，依据《南通市城市建筑垃圾管理条例》《启东市建筑垃圾运输企业考核办法》等法规， 明确对第三方运输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运输公司”）的考核要求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适用范围
适用于所有与本公司签订运输合同的第三方运输公司，处罚情形涵盖车辆、人员、运输过程及消纳环节。
职责分工
处置企业：负责运输公司的日常监督、考核实施及结果应用，定期核查运输合规性。
运输公司：履行合同义务，确保运输行为符合法律法规及本办法要求。
违约情形与处罚标准

资质与合同类违约
无证运输：未取得《建筑垃圾运输许可证》或车辆未备案的，每次处罚1万元。
违规转包：擅自转包运输业务的，处罚3万元并限期整改。
运输车辆违规
车辆未密闭：运输中未密闭导致抛洒滴漏的，按污染面积处罚： 
污染面积≤10㎡：处罚2000元；
污染面积＞10㎡：处罚5000元，并承担清理费用。
车容不洁：未冲洗车辆导致带泥上路的，每次处罚1000元。
运输过程违规
偏离路线：未按审批路线或时段行驶的，每次处罚2000元。
违规消纳：未将垃圾运至指定场所或伪造消纳凭证的，每次处罚2万元。
安全与环保责任
重大安全事故：因运输公司责任导致人员伤亡的，处罚5万元并追究法律责任。
扬尘污染：未落实降尘措施被监管部门通报的，每次处罚5000元。
处罚执行与申诉

处罚流程
处置企业通过日常检查、GPS数据、消纳凭证等核实违规行为，3日内向运输公司发送《违约通知单》。
罚款从运输公司结算款中扣除，清理费用另行追偿。
申诉机制
运输公司对处罚有异议的，可在收到通知单后2个工作日内提交书面证据申诉，处置企业应在5个工作日内复核并书面答复。
附则

合同关联
本办法处罚标准与双方签订的《运输委托合同》违约责任条款互为补充，冲突时以合同约定为准。
实施日期
    本办法自2026年1月1日起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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